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立法會（權力及特權）條例》 
動議決議案的首次發言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

就《立法會（權力及特權）條例》動議決議案的首次發言全文： 
 
主席： 
 
  在過往個多月，我和我的同事已經好幾次在這個議事廳與各位議員討論如何

跟進雷曼事件，並向大家報告政府在協調各方以協助受影響投資者所取得的進

展。現在首先，我會向大家匯報一下在過去的個多星期，在政府、監管機構、銀

行公會及分銷銀行努力下，我們所取得的最新進展。 
 
最新進展 
 
回購方案 
 
  繼銀行公會專責小組與各分銷銀行接納我們的回購建議後，專責小組和各分

銷銀行已於上星期二（十一月四日）就抵押品估值的計算方法達成共識，可望在

十二月初為所有有價值的「迷你債券」展開回購工作。據銀行公會獨立財務顧問

的意見，每個系列的迷你債券現值是取决於其抵押品的估價，不同系列的迷你債

券的現值是會有高低的分別。根據市場人士了解，一些系列的抵押品仍是有價

值，所以回購是可為投資者套現。 
 
  我們向分銷銀行建議這個回購方案，是希望讓受影響的「迷你債券」投資者

盡快取回投資現值，省卻他們需要經過繁複而冗長的清盤程序，我們相信這是最

能務實地協助受影響投資者的方法。 
 
調查 
 
  調查方面，政府及監管機構和各位議員一樣，不會姑息違規銷售的行為，因

此金管局與證監會已投放額外資源，承諾公平及迅速地處理有關投訴。截至上星

期五，金管局已經向證監會轉介了共 96 宗涉及五間分銷銀行的投訴。此外，截

至上星期四（十一月六日），金管局已就近 700 宗投訴正式立案調查，同時現正

就約 3,100 宗投訴收集進一步資料。 
 
  證監會正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徹查有關銀行和經紀行的銷售手法和政策，

包括是否因為系統性缺失或管理監控不當，以致錯誤銷售這些產品予某些投資

者。證監會所針對的是系統性的問題，過程比處理個別個案複雜。同時，為免調

查結果被法律挑戰，證監會必須確保所有調查程序正確及依足法例進行，但已保

證會盡快完成調查。 



 
  若上述調查確立分銷商有違規銷售，證監會可在諮詢金管局後，對有關分銷

商施加處分，包括譴責、罰款、暫時吊銷註冊或將違規者從持牌人或註冊人名單

上除名。值得强調的是，證監會可向違規銀行或經紀行罰款最高港幣一千萬元或

所賺取利潤金額的三倍。 
 
  在考慮所施加的處分時，證監會會考慮有關人士或機構已為補救或減輕失當

行為的後果而採取的行動。所以，證監會鼓勵銀行及經紀行盡快自行調查有關投

訴，並與受影響投資者達成調解協議。部份銀行已採取相應行動。 
 
調解、仲裁及訴訟 
 
  我們明白投資者對能否及何時可取回投資金額感到憂慮，因此除了要求分銷

銀行盡快提出回購方案外，亦鼓勵他們盡快與受影響投資者（特別是那些年長或

缺乏投資經驗的人士）達成和解協議。為協助雷曼產品的投資者與分銷銀行加快

解決彼此之間的賠償問題，金管局在個多星期前（十月三十一日）宣布推出調解

及仲裁服務，金管局並會為涉及投訴初步成立的投資者支付其在此項服務的費

用。仲裁中心已收到不少來自購買雷曼產品的投資者的查詢，當中部份個案更已

進入調解程序。 
 
  個別投資者亦可能希望循法律途徑透過訴訟索償，消費者委員會已調配人

手，就接獲的五千多宗投訴，一方面將個案通知相關銀行，嘗試進行和解；另一

方面正就其中 50 宗較有理據，以及明顯違規銷售的個案，考慮運用消費者訴訟

基金提出訴訟，向銀行追討賠償。政府亦已承諾如有需要，會向訴訟基金注資。 
 
  此外，金管局已向銀行發出指引，要求銀行向購買了投資產品的客戶，提供

電話對話錄音。客戶可以向銀行提出要求，並在有親友或顧問陪同下聽取錄音和

作筆記，相信這有助加快調解、仲裁或訴訟的程序。 
 
協助投資者的工作漸見成效 
 
  從以上的匯報，相信大家亦同意我們的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在過去個多

星期，傳媒亦有報導已經陸續有銀行向客戶提出及達成和解方案，尤其是年長及

沒有投資經驗的客戶將獲優先處理。政府很歡迎這些行動，亦會繼續鼓勵其他分

銷商盡快與受影響的投資者商議，尋求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 
 
  一直以來，政府和各位議員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就是盡力為受影響的投資

者提供最適切的協助。而以目前的進展看來，我們相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方

面繼續促使分銷商與客戶達成回購安排，並透過調解或仲裁服務處理賠償問題；

另一方面，金管局和證監會亦會爭取時間，竭力完成有關的調查工作，希望查出

事件的真相和問題的根源。 
 
 



  既然有關工作已取得一定的進展，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政府、監管機構和銀

行繼續專注地依循上述途徑處理事件，並給予空間使其發揮效用。 
 
須否行使立法會權力及特權？ 
 
  我們絕對尊重立法會行使《特權法》所賦予的權力的權利，亦明白議員希望

藉此追究雷曼事件的責任問題的心意，但對於這是否能最適切協助受影響投資者

及最符合整體利益的方法則有保留，我提議大家從幾方面考慮： 
 
1. 銀行界在資源上能否應付這監管機構以外的調查，又不影響回購及和解工作

的進度？ 
 
2. 到底立法會的介入會否有利於促成回購或和解方案？是否會令投資者取回

投資現值的時間變得不明朗？有銀行曾向我們表示，鑑於被立法會傳召猶如接受

公開聆訊，他們必須集中所有人手及資源應付，同時亦恐防在調查完成之前向投

資者提出回購或和解會對本身不利，很可能會待立法會調查完畢再決定是否及何

時繼續有關工作。 
 
3. 小組行使有關權力及特權，會否窒礙監管機構現正進行的調查工作？ 
 
4. 如果議員同意回購迷你債券最能幫助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相信大家均會同

意銀行應優先投放資源落實回購安排，以免令有關工作在現階段節外生枝。兩個

監管機構即金管局和證監會，均會憑着其富經驗和專業的調查隊伍，找出迷你債

券事件的成因和分銷機構對事件應付的責任。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和各位議員一起努力，務求使投資者得到最適切的幫

助。 
 
  多謝主席。  

完  
 

 


